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
就声音广播服务批发牌照的
先决条件和准则
(A)先决条件
有适合提供建议声音广播服务的频谱可供使用。
(B)准则
(a) 在财政方面的稳健性及在投资方面作出的承担
申请人须证明能对建议计划作出充裕的投资承担，并须具有足够的财政能力以作出所需数额的投资。当局在评估申请人所提交的履约保证时，会考虑该等保证能否有效约束申请人履行所作的承担和责任。
(b) 管理及技术专长
申请人须证实具备相关的管理及技术专长，足以在香港营办令人满意的电台服务。申请人或财团合伙人对本地市场的认识及营办广播服务的经验，都是相关的考虑因素。
(c) 节目的种类、数量及质素
当局在审核建议书时，会考虑节目编排对听众的吸引力、建议提供节目的数量和质素，以及可为听众增加的节目选择。
(d) 广播服务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及质素
建议提供的服务必须在技术上可行，而且质素令人满意。
(e) 开展服务
开展服务的速度会是相关的考虑因素。
(f) 对市民造成最少不便
对于须进行建造工程的建议，当局会根据工程对市民造成的影响作出评估。
(g) 对本地广播业、听众及整体社会所带来的利益
凡可为广播业和整体社会带来利益的建议，会获得优先考虑。听众缴交的安装费和设备费用(如适用者)，必须订于市民能负担的水平。
(h) 控制质素及遵守规定
申请人必须就提供有效的内部监察机制作出建议，以确保能够遵守牌照条款及适用的法例。
(i) 适当人选
在决定申请人或对申请人作出控制的人是否适当人选时，须考虑－
(i)
申请人或该人的业务记录；
(ii) 申请人或该人在其必须具诚信公正品格的情况下的记录；
(iii) 申请人或该人在香港的刑事记录，而该等记录是关于香港法律所订的涉及贿赂、伪造帐目、贪污或不诚实的罪行的；以及
(iv) 申请人或该人在香港以外地方的刑事记录，而该等记录所关乎的行为，假若是在香港作出的即会构成或组成上文(iii)项所述的申请人或该人的香港刑事记录部分内容者。
